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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不應再有單人兼多項研究計畫主持人的狀況發生一事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47） 

李委員昆澤就「針對監察院調查發現，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部分計畫主持人同時身兼多項

研究。國科會做為分配國家研究計畫經費、審核相關補助的單位，應特別避免學術研究計畫壟斷在

少數人的身上，讓學術研究能夠更加多元廣博，不應再有單人兼多項研究計畫主持人的狀況發生」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科會查復如下： 

國科會為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及支援學術研究即為主

要任務項目，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厚植研發能量及規劃科技發展遠景，在學術研究、產業創新、

國民幸福及環境永續等面向提出發展策略。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培育優秀人才，以鏈結全球創新網

絡，邁向世界頂尖研究品質；在經濟發展方面，應強化設計與創新，結合新興智能產業，滿足民生

需求，厚植國家經濟實力；在國民福祉方面，精進災害防救及生活科技，提升國民生活安全，並結

合人文科技發展美學經濟，提升生活品質；在環境建構方面，建立可促進科研成果應用綜效之有利

環境，活化在地資源、兼顧環境保育，善盡世界公民之責任。為因應上述各面向之發展，需就不同

層面推動各項發展目的之方案，以致存在多種計畫類別。鑒於原計算方式太過繁雜引致誤以為在上

限外得有額外主持計畫之情形，爰重新檢討單一學者主持計畫的合宜件數，刻正研訂「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補助單一計畫主持人計畫件數核給基準」（草案）以為遵循，俾兼顧學者身心負荷及學

術資源合理分配。 

國科會為提升研究品質及深度，持續落實推動研究成果與學術成就質重於量之政策，對於每

位計畫主持人計畫之核給，訂有制度化之審核標準，並以學術品質為優先考慮，同時申請 2 件以上

或執行第 2 件計畫者，其計畫之成績排序均須在通過案件前一定之百分比並從嚴審查，始考慮核定

1 件以上或第 2 件計畫，以確保計畫主持人研究量能之妥適性，尚不致有學術研究計畫壟斷在少數

人身上之情事。至個別計畫主持人之業務及體力負荷等，本會將於申請表格加註提醒申請人及申請

機構考量己身負荷，再申請適量之計畫。 

（三一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劇毒「氰化鉀」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07） 

江委員就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劇毒氰化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氰化物（鉀）屬於公告列管之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3 條規

定，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貯存、廢棄及輸出等運作行為應申請取得許可、登記或核可

文件後，始得運作。 

二、為加強毒性化學物質流向管理及勾稽功能，本院環境保護署分別於去（100）年 6 月 1 日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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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3 月 1 日修正發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將原規定第 1 類

至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依年運作總量不同級距按月、按季或按年申報運作紀錄申報表之規定

，修正為所有毒性化學物質均應按月申報運作紀錄表。 

三、有關報載東海大學學生疑似網購氰化鉀自殺案，本院環境保護署於本年 5 月 21 日蘋果日報報

導後，隨即進行清查，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於 101 年 5 月 22 日以環署毒字第 1010043067 號函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派員現場查

核東海大學列管氰化鉀運作情形，確實清查及過磅氰化鉀重量及訪查該學生其氰化鉀來

源，如涉及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者，應依法進行查處（如附件 1）。 

(二)於 101 年 5 月 22 日以環署毒字第 1010043068 號函請地方環境保護局全面清查轄區內氰

化物運作業者及其流向，尤以有無於網站、網路商城或其他網路管道進行販賣，如涉及

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者，應依法進行查處（如附件 2）；另要求地方環境保護局每日

下午 4 時前回報當日稽查情形。至 6 月 1 日已查核 438 廠，查獲 8 家違反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規定並依法告發。 

(三)於 101 年 5 月 25 日以環署毒字第 1010044091 號函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知本

院大陸委員會）協助向大陸地區主管單位反映，速將大陸地區教導民眾使用氰化鉀自殺

、其他安樂死或自殺網站進行封鎖，避免造成民眾身心之危害（如附件 3）。 

(四)於 101 年 5 月 29 日召集國內各大拍賣網站業者召開「研商加強網路拍（販）賣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措施會」，結論將由本院環境保護署提供 298 種毒性化學物質名稱及常用的商

品名稱，如塑化劑、氰化物等相關文字給網路業者進行平台內產品搜尋，並請入口網站

業者能夠對於標題及內文進行關鍵字搜尋，配合以人工查詢方式，檢查網路販賣商品之

合法性等 4 大結論（詳附件 4）。 

四、綜上，本院環境保護署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加強稽查轄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情形，搭配封鎖可

能非法取得毒性化學物質之相關管道，以防止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三一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證券交易所得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03） 

林委員就證券交易所得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鑑於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對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財政部於 101 年 3 月 15 日成立「財政健

全小組」，將資本利得稅列入優先討論議題，嗣後並召開「資本利得稅—有價證券分組」二

次座談會，邀集相關政府機關、專家、學者、業界及投資人代表充分討論，並開放媒體全程

旁聽，俾利社會大眾瞭解議題之討論情形。 

二、參據上開座談會討論及各界意見，應於量能課稅原則下，兼顧稅收穩定、稽徵成本、市場及經

濟衝擊與國際競爭力等因素，財政部爰建議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議題採漸進原則，選擇簡單


